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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校发〔2021〕159号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《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订）》经 2021年第

33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 庆 大 学  

2021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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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适应学校教学、科研工作的需要，加强实验动物

的管理，保证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质量和生物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和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从事与实验动物有关工作的各

单位和在学校进行的动物实验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实验动物，是指经人工饲育，对其携带

的微生物实行控制，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，用于科学研

究、教学、生产、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。 

本办法所称实验动物管理，是指对实验动物的生产、使用以

及处置等管理。 

本办法所称实验动物设施，是指实验动物饲育环境设施、仪

器设备及其他相关物品。 

第四条  学校执行国家实验动物质量监督和质量合格认证

制度，国家尚未制定标准的，执行行业或地方标准。 

第五条  重庆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委员会是我校实验

动物和动物实验主管机构，实验室技术安全办公室负责实验室技

术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

- 3 -   

（一）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法律法规，负责我校实验动物

和动物实验的日常管理与监督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； 

（三）负责组织我校相关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。 

 

第二章 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的条件及要求 

第六条  从事动物实验及其相关研究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

条件： 

（一）完善的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； 

（二）符合国家标准的实验动物相关设施及物资要求； 

（三）有专业的从事动物研究的科技人员和饲育人员； 

（四）相应的防护措施，保证从业人员的健康与安全，组织

从业人员定期进行身体检查，及时调整健康状况不宜从事实验动

物工作的人员。 

第七条  从事动物实验工作的单位和个人，应维护动物福

利，保障生物安全，防止环境污染。 

第八条  生产、使用实验动物的相关人员，必须参加专业培

训，取得上岗证后，方可上岗。 

 

第三章  实验动物的生产、使用管理 

第九条  生产、使用实验动物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的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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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提前向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提交计划，并按照许可证的范围，

进行相关动物的保种、繁育、生产、使用。 

第十条  按照《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章程》有

关内容执行实验动物伦理审查程序。 

第十一条  动物实验应遵循“3R”原则，即“替代、减少和

优化”的原则进行，并应使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实验动物。 

第十二条  实验动物设施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应的技术

规范要求，并获得实验动物设施合格证。凡用于病原体感染、化

学有毒物质或放射性实验的实验动物，应饲养在特殊的设施内，

并按照生物安全等级和相关规定分类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 进行动物实验应根据实验目的、使用相应等级标

准的实验动物及饲料、用品和用具。不同品种、不同等级和互有

干扰的动物实验，不得在同一实验房间进行。 

第十四条  不同品种、品系、性别和等级的实验动物，不得

在同一笼具内混合装运。 

第十五条  实验动物的进口与出口或需要使用野生动物时，

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 实验动物防疫 

第十六条  从事动物实验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家和重庆

市的有关规定做好防疫免疫工作，防止病情发生和疫情蔓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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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，应及时查明原因，妥善处

理，并记录在案。实验动物患有传染性疾病的，必须立即视情况

分别予以销毁或者隔离治疗。对可能被传染的实验动物，进行紧

急预防接种，对饲育室内外可能被污染的区域采取严格消毒措施，

并报告上级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和当地动物检疫、卫生防疫单位，

采取紧急预防措施，防止疫病蔓延。 

第十八条  实验动物组织、尸体和动物实验废弃物应进行无

害化处理，包装并贴标签后暂存于专用冰柜，由具备相应处置资

质的公司处理。禁止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私自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实验动物发生疫情时，应当按照国家和重庆市有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条 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定期对学校从事动物实验

的单位和个人实行监督检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现责任事故的单位和个

人，将按照《重庆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考核及事故责任追究

办法》追究相应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将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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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二条  各相关单位参照本办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实施

细则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授权实验室

及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原《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（重大

校〔2014〕384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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